关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更好培育和服务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提升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我委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库管理办法（试行）》（中科园发〔2018〕55号）（以下简称“55号文”）进行了修订，形成《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办法”）。
起草背景

中关村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试验田和策源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持续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工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提振市场活力，中关村管委会印发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范围工作指引》（中科园发〔2009〕7号），并经2015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形成了“55号文”。为与时俱进做好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工作，2023年开始对部分条款开展修订工作。
起草工作过程

修订工作自2023年2月份启动，主要开展了调查研究，修订完善，面向各业务处室、中关村各分园征求意见等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调查研究。充分调研近年来北京市及我委印发的各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服务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政策文件，多次组织我委相关业务处室及支撑机构等召开座谈会，梳理政策背景，明确修订总体目标、时间和人员安排等。

二是修订完善。在充分分析示范区科技企业发展情况与发展需求基础上，开展修订工作。

三是面向各业务处室、中关村各分园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各业务处室、中关村各分园反馈意见建议20条，其中18条予以采纳或部分采纳，2条未采纳。
主要内容

“新办法”共5章23条。与“55号文”相比，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企业注册地范围。“新办法”明确了企业须注册在中关村示范区内，具体表述为“注册在中关村示范区范围内、有实质性研发活动或者具有较强科技特色并在主业领域形成较好产出的创新型企业。”

二是明确产业方向。“新办法”明确了企业所属行业领域要求，具体表述为“进入培育库的企业所属行业领域应符合中关村示范区重点规划的‘241+X’产业方向。即：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健康等2个主导产业；先进制造、现代交通、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等4个重点产业；‘1’指现代服务业；‘X’指培育若干面向未来的战略性产业”。

三是新增“直接入库”申报方式。在“55号文”申报入库的基础上，“新办法”增加了“直接入库”方式，范围包括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三年评价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近三年承担中关村科技型小微企业关键技术创新项目的企业、有效期内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等。

四是突出培育服务。“新办法”第四章“培育服务措施”共八项条款，以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体系为基本，提供涵盖孵化培育、产学研创新、成果转化合作、市场销售、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金融补贴等多个维度的服务措施。

